
＜样式2＞

１）现在的保育状况

□ 准备工作，现在由母亲、父亲保育。

□ 由正在休产假或育儿假的母亲、父亲保育。（复职预定日     年   月   日）

□ 在外面带着孩子工作。

□ 由祖父母、亲戚或熟人保育。　

□ 边干个体经营或家庭副业边保育儿童。

□ 送到幼儿园、认可以外的保育设施、工作单位的托儿所保育。
设施名 （ ）

开始时期 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开始

利用日数 一周 日 （或一个月 日）

利用時間 点 分 ～ 点 分

□ 其他 （ ）

２）现在是否怀孕。

□ 是 □ 否

回答"是"，请填写预产期  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是否为多胎妊娠 □ 是 □ 否

３）祖父母的状况

年龄

同居 分居 死別 不明

同居 分居 死別 不明

同居 分居 死別 不明

同居 分居 死別 不明

４）有关上班时间・手段

单程 小时 分

（上班途径）自宅→

单程 小时 分

（上班途径）自宅→

５）去保育所（园）主要接送人员

６）如果未能入所

□ 由母亲或父亲在家里保育。 □ 由祖父母、亲戚、熟人保育。

□ 延长育儿休假。 （　　　年　月　日为止） □ 在外面带着孩子工作。

□ 其他 （ 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７）２名以上同时申请时

① □ 即使只有本申请儿童也希望利用

※只有本申请儿童入所时，也必需符合保育要件

□ 如果全员不能利用就不希望利用

□ （即使不同设施）优先考虑希望顺序高的设施

② □ （即使是希望顺序低的设施）优先考虑同一设施

※也有可能为不同设施

□ 如果全员不能进入同一所设施，就不入所

８)不上保育所（园）而希望延长育儿休假
□ 是 □ 否

希望入所（园）  实际时期　　　　  年　　 　　   月 　　　　  日     /     未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※ 如果未填写，将视为希望入所（园）。

※ 如果出现希望入所月份的变更，请务必在截至日期前联系。

※ 如果本希望变更为下一年度以后，则需要重新申请。（４月～次年３月为１年度）

家 庭 状 况 调 查 表

※如果现在怀孕期，可能根据入所月份的不同，分娩成为必要条件（分娩月份
前后两个月以内入所，分娩两个月后退所）。

姓名 住址（如果分开居住请记载） 同居状況 其他 工作

父
系

祖父 有・无

祖母 有・无

母
系

祖父 有・无

祖母 有・无

※与未满65岁的祖父母・亲属同居（包括两个户主住宅或居住在同一个住宅地内）时，需要出示能证明和监护人一样不能保
育儿童的资料。  如未提交，将视为能够提供育儿支援。

父亲
电车 ・公共汽车 ・自家汽车 ・摩托车 ・自行车 ・徒步

母亲
电车 ・公共汽车 ・自家汽车 ・摩托车 ・自行车 ・徒步

记载例 （上班途径）自宅→自行车→JR松戸站→JR新松戸站→徒步→公司

　　父　　・　　母　　・　　祖父　　・　　祖母　　・　其他（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只有本申请儿童
可以得到内定时

申请儿童全员同时
得到内定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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